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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 
 

杭市管„2020‟9号 

 

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杭州市标准化 
资助项目和培育项目的通知 

 

各区、县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分局）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

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市委

„2018‟29号）、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国际级软

件名城创建助推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杭政办函

„2018‟11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组织申报 2020年杭州市标准

化资助项目和培育项目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的主体、类别和条件 

（一）申报主体 

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注册、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

单位、产学研合作机构、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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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类别 

1.标准制（修）订 

主导或参与完成国际标准制（修）订；主导完成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“浙江制造”标准、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制

（修）订。 

2.标准化组织引进 

承担或引进国际标准化组织（ISO）、国际电工委员会（IEC）、

国际电信联盟（ITU）技术委员会（TC）、分技术委员会（SC）秘

书处；承担或引进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TC）、分技术委员

会（SC）秘书处。 

3.贸易壁垒应对 

成功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。 

4.标准化试点示范 

牵头完成国家、省、市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。 

（三）申报条件 

申报地方标准、技术规范制（修）订和省、市标准化试点示

范的项目，应符合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国际级

软件名城创建助推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杭政办函

„2018‟114号）要求。 

二、资助项目申报 

申报标准化资助的项目，须在 2019 年底前全部完成。申报

资助项目需提交下列材料，并保证完整、真实、可靠（以项目类

别为单位，一式三份，按下列顺序用 A4 规格纸装订成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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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杭州市标准化资助项目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 

（二）经年审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注册登记证书、组织机

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等复印件。如已办理五证合一的，则提供

现证件复印件即可。 

（三）区（县、市）财税部门出具的纳税所在地证明（不包

括所缴纳的五险和水利建设资金，以实际缴纳的税金纳税地为

准）。 

（四）申请标准制（修）订类资助项目的，应提交国际标准

文本及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）或相关权

威机构出具的主导制（修）订或参与国际标准制（修）订的有效

证明；正式发布的国家标准文本（原件）、发布公告；发布并经备

案的行业标准文本（原件）、地方标准文本（原件）、技术规范文

本（原件）及发布公告、备案公告；正式发布的团体标准文本（原

件）及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自我声明公开一年以上的证明

和有效实施一年以上的证明材料。 

申请标准化组织引进类资助项目的，国际的应提交承担或引

进国际标准化组织机构技术委员会（TC）或分技术委员会（SC）

秘书处的有效证明材料或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（国家标准化管理

委员会）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；国家的应提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

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）成立该组织的文件。 

申请贸易壁垒应对类资助项目的，应提交国家有关部门出具

的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评议和应诉被采纳的证明材料。 

申请标准化试点示范类资助项目的，应提交项目立项文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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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任务书、项目实施和验收的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五）其他相关材料，包括： 

1.项目的技术标准水平或工作复杂程度的说明或证明（如标

准审查时的专家评审意见、项目鉴定结论、主要技术指标的对比

等）； 

2.项目完成投入的财务投资清单及印证材料，即项目完成投

入的时间、人力、物力等证明和说明； 

3.项目创新成果转化程度的证明和说明（如科技成果或专利

证书的复印件，及其转化标准的关联性证明或说明等）； 

4.项目实用性、适用性及在国内、省、市相关行业、块状产

业或企业应用推广情况的证明材料； 

5.项目经济及社会效益的证明或说明（可由相关主管部门出

具，也可由企业自行提供证明材料）； 

6.项目开展情况的其他说明和总结（如标准化组织的大会成

立情况，上一年度工作进展情况和本年度工作计划等）。 

三、培育项目申报 

2020年预计可完成、2021年将申报资助的标准制（修）订、

标准化组织引进、贸易壁垒应对和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。申报单

位应提交《杭州市标准化重点培育项目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四、申报程序和时间要求 

各申报单位应认真、如实填写相关表格，同时提供电子版本

和书面资料，于 4月 30日前报所在地的区、县（市）市场监督管

理局（分局）初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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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、县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分局）认真做好服务指导，

严格审核把关，签署初审意见并汇总，于 5月 10日前报杭州市市

场监管局标准化处 1015室（地址：杭州市凤起东路 109号），同

时报送电子版项目汇总表（附件 2和附件 4）。逾期报送，将不予

受理。 

联系人：余泉，电话：86439949，13588336350。 

 

附件：1.杭州市标准化资助项目申请表 

2.杭州市标准化资助项目汇总表 

3.杭州市标准化重点培育项目申请表 

4.杭州市标准化重点培育项目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年 3月 18日        

 

  (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) 

 

 

 

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18日印发   


